
 

 

大连友谊（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公司重大资产出售暨关联交易事项的独立意见  

 

大连友谊（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二次

会议拟审议重大资产出售暨关联交易事项（以下简称“本次交易”）的相关议案，

我们作为公司现任独立董事，出席了本次董事会会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

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关于规

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的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

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我们现就本次交易事

项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1、本次交易的相关议案已在提交本次董事会会议审议前获得我们事前认可。  

2、本次交易的相关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关联董事对涉及关联交

易的议案予以回避表决。本次董事会会议的召集、召开、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

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决议内容合法、有

效。 

3、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等规定，本次交易构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同时构成关联交易。 

4、公司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

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规定的出售资产的各项

法定条件，本次交易方案符合前述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  

5、公司拟与交易对方签订的相关协议，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

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及其他有关法律、行

政法规和中国证监会颁布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协议条款公平合理，不存在损害

公司以及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方案具备合理性和可操作性，有

利于改善公司的核心竞争能力和持续经营能力，提高资产质量，改善财务状况。  

6、公司为本次交易编制的《大连友谊（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出售

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及其摘要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该报告书已充



 

 

分提示了本次交易需履行的法律程序及交易风险，有效保护了广大投资者特别是

中小投资者的利益。 

7、公司已聘请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审计机构、评估机构对拟出

售资产进行审计、评估。本次交易聘请的审计机构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

聘用程序合法合规，审计机构及签字会计师与公司、交易对方不存在关联关系，

不存在除专业收费外的现实的和预期的利害关系，具有充分的独立性，不存在损

害公司及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形。本次交易聘请的评估机构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

资格，聘用程序合法合规，评估机构及经办评估师与公司、交易对方不存在关联

关系，不存在除专业收费外的现实的和预期的利害关系，具有充分的独立性。本

次交易的交易价格将以资产评估机构出具的评估结果为参考依据，由交易双方协

商确定，以确保交易定价公平、合理。 

8、公司制定的本次交易相关的摊薄回报填补措施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

承诺函均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有利于保障

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综上，本次交易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遵循

了公开、公平、公正的准则，符合法定程序，也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独立董事：陈玲莉  刘应民  车文辉 

2020 年 5 月 29 日 

 


